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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中医药大学文件 
 

河中医政〔2019〕31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
考核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考核办法》经学校研

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   

 

 

河南中医药大学 

2019 年 3月 21日 

 
 
 



 - 2 - 

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考核办法 
 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

意见》(教研〔2018〕1号)要求，为进一步优化我校研究生

指导教师（以下简称导师）队伍结构，强化导师岗位意识，

最大限度地激发调动导师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从而

整体提高我校导师带教水平，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依据教

育部学科评估、学位点合格评估、《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

指导教师工作条例》(校政字〔2018〕50号)、《河南中医药

大学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》(校

党字〔2018〕99 号)等相关规章制度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 

一、考核对象 

1.所有在岗导师。 

2.当年取得导师资格，但尚未招生的新增导师不参加

考核。 

二、考核内容 

主要考核导师在聘期间德、能、勤、绩等方面的工作情

况： 

德：主要考核导师师德师风以及人格品行等；深化师德

师风建设，实行师德失范“一票否决”。 

能：主要考核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能力和水平； 

勤：主要考核导师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； 

绩：主要考核导师的工作实绩，工作效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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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：主要考核导师的学风和招生规定执行情况； 

学：主要考核导师科研等业务工作完成情况。 

导师考核满分 100 分（见附件 1）：立德树人 10分、研

究生能力培养 40 分、日常工作 30 分、导师业绩 10 分（见

附件 2）、研究生评价 10分（见附件 3）。 

三、考核时间 

每年年初考核上一年度工作情况，并公布考核结果。 

四、考核程序 

各学院考评本单位所属各学科导师，并审核、存档有关

支撑材料，确定导师考核结果等级。研工部、研究生院对学

院考核优秀等级的导师进行审核。导师考核结果最后由学校

统一认定、公布。 

五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直接确定为不合格 

1.提供虚假考核材料或证据者； 

2.无故拒绝考核者； 

3.出现教学事故或医疗事故者； 

4.所指导的研究生（含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）毕业当

年有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不通过（总复制比超过 50%；首

次检测总复制比超过 25%，第二次检测总复制比仍超过 25％

者）、匿名评审不合格者、答辩未获通过者（主动放弃本次

学位申请者不属于此类）； 

5. 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造成不良影响者； 

6. 出现学术不端行为者。 

六、考核结果及奖惩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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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结果分为三个等级：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。总分大

于 80 分为优秀，60-79分为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 

考核结果作为学院导师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。凡考核优

秀的导师，可优先申请研究生奖励性招生计划。 

凡考核为不合格的导师，限制其下一年度招收研究生；

累计两次考核为不合格者，停止其研究生招生；累计三次考

核为不合格者，取消其导师资格；以后如申请招收研究生，

需重新按照导师遴选办法参加导师资格遴选。 

七、本办法由研工部、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八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原《河南中医学院硕士

研究生指导教师考核办法》(院政字〔2014〕25 号》同时废

止。 
 

 

附件：1.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考核体系 

2.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业绩积分细则 

3.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对导师评价表 
 

 

 

 

 

河南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2019年 3月 21日印发 
 

 

 


